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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89_E6_B3_95_E4_c36_482422.htm 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也

称为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即当事人对自

己所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以及不能证明时

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 （一）举证责任的负担原则 举证责任

的负担原则可以简称为“谁主张，谁举证”，这里的“主张

”指作为证明对象的主张。在民事诉讼中，究竟谁应当承担

举证责任应根据案件中当事人主张的具体情况。例如，甲向

法院起诉要求乙赔偿因砸坏电脑给自己造成的损失 6000 元。

在这一诉讼中，甲应当就自己所提出的乙存在砸坏自己电脑

的侵权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至于被告乙是否应承担举证责任

，则应看乙是否提出作为证明对象的主张，如果乙提出自己

并未砸坏甲的电脑，该事实为否认事实，则乙不承担举证责

任，其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未砸坏甲的电脑，从而反驳甲

的主张，也可以不提出证据，而且，即使乙未提出证据证明

自己没有砸坏甲的电脑，只要甲没有证据证明乙存在侵权行

为，则甲败诉而乙胜诉。如果乙提出自己已向甲支付了 6000 

元赔偿费，则该主张为抗辩主张，即债务的履行主张，则乙

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此外，还需要注意“谁主张，谁举

证”原则的派生规则，即举证责任的免除，也就是说，当事

人所主张的事实属于法定无需举证范围内的事实时，则免除

了当事人就其主张的相应举证责任。 （二）举证责任负担的

例外－－举证责任的倒置 1.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确立 虽然我

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



，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再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

配举证责任，则可能形成对当事人的不合理、不公平。如

2003 年 5 月的一天，蔡某在使用从甲炉具厂买的汽化炉做饭

时，汽化炉突然爆炸，致使蔡某的头面部、胸部以及手臂均

被严重炸伤，为此，蔡某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痛

苦。就给蔡某所造成损失的经济赔偿问题，蔡某与甲炉具厂

发生争议。蔡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甲炉具厂赔偿因生产不合格

汽化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费用等共计

90 万元。在这一诉讼中，如果判定甲炉具厂侵犯蔡某的合法

权益，必须证明以下问题：其一，甲炉具厂生产的汽化炉存

在质量缺陷；其二，蔡某有损失；其三，蔡某的损失与甲炉

具厂的汽化炉有因果关系。在这一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如果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来确定举证责任的负担，

也就意味着，上述需要证明对象的举证责任均应当由原告蔡

某来承担，这样就可能因为蔡某无法获得甲炉具厂生产汽化

炉的相关证据而败诉，从而导致诉讼中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影响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作为“谁主张，谁举

证”原则的例外，应当确立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则，即在民事

诉讼中的特殊情况下，原告主张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

被告就其否认负担举证责任。 可见，举证责任倒置是侵权纠

纷案件中，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了一种特殊规

则。 2. 举证责任倒置情况下的举证责任分担 举证责任倒置原

则的确立有利于维护诉讼的公平原则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全部需证明对

象的举证责任均由持否定态度的被告承担，而是将侵权案件

中，原告较难举证的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倒置于被告。在侵



权诉讼中，通常有三大事实需要证明：其一，受害人的损害

事实；其二，侵权者的过错、违法行为；其三，行为与损害

后果之间需具有因果关系。在上述三大事实中，原告仅就自

己所遭受的损失负举证责任，而其他两个对原告来说较难举

证的事实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3. 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 根

据“证据规定”第 4 条的规定，在下列侵权诉讼中，按照以

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 1 ）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

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在这种诉讼中，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

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原告的专利产品制造方法

承担举证责任。 （ 2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在这种诉讼中，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

举证责任，否则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 3 ）因环境污染引起

的损害赔偿诉讼。在这种诉讼中，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

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

任，即由被告证明原告的损害不是自己的行为所致。 （ 4 ）

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

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在这种诉讼中，由所

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来说，被

告需证明损害是由第三人或者受害人本人的过错导致，否则

承担侵权责任。 （ 5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在这

种诉讼中，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

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由被告证明损害是由第三人或

者受害人本人过错导致。 （ 6 ）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

诉讼。在这种诉讼中，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

由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由产品生产者举证证明产品没

有质量问题或者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并不是由于产品本身的



质量问题所引起。 （ 7 ）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

讼。在这种诉讼中，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

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由实施危

险行为的人举证证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不是自己的行为

所造成的。 （ 8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在这种诉讼

中，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 9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

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举证时限制

度 1. 举证时限的确定方法 根据“证据规定”第 33 条的规定

，举证时限的确定方法有两种： （ 1 ）当事人协商一致，并

经人民法院认可。 （ 2 ）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指定的

期限不得少于 30 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

知书的次日起计算。 2. 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 根据“证据规定

”第 34 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

证据材料，否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

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

质证的除外。 3. 举证期限的延长 根据“证据规定”第 36 条

的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

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

，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

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

法院决定。 四、证据的收集与保全 （一）证据的收集 1. 法院

自行收集证据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以当事人举证为主

，但是，同时也规定了法院收集证据的问题。根据“证据规

定”第 15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自行收集以下证据： 第一

，涉及可能有损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



益的事实； 第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

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2. 人民法院根据

当事人申请收集证据 根据“证据规定”第 17 条的规定，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调查收集证据： 第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

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第二，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 第三，当事人及其诉

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当事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

限届满前 7 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

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当事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的次日起 3 日内向受理

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

议申请书之日起 5 日内作出答复。 （二）证据保全 注意几点

：第一，证据保全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第二，诉讼中的证据保全由

人民法院进行，而诉前证据保全通常是由公证机关进行的；

第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的，不得迟于举证期

限届满前 7 日，当事人申请保全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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